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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節約用電實施要點 
97 年 04 月 29 日行政會議通過 

108 年 5 月 21 日行政會議修正 

110 年 1 月 15 日行政會議修正            

一、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電源管理，促進電源有效運用，

達到節約能源、撙節預算及提升本校環保形象之目的，特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

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節約用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學生均應依本要點之規定落實執行，俾有效降低用電量。 

三、實施方式 

(一) 各棟建築物（系館、圖書館、教室、實驗室、辦公室、會議室、研究室、藝文中

心、運動場所、司令台…等場所）之照明、冷氣空調及其他用電設備由使用單位

或使用人負責控管，開啟必要之照明及冷氣空調，使用完畢後隨即關閉。 

(二) 宿舍內之交誼廳、公共區間等由舍監或管理單位，依使用空間開啟必要之燈光及

冷氣空調，使用完畢後隨即關閉。 

(三) 室內溫度達 27℃以上，方可開啟冷氣，冷氣低溫設定不得低於 24℃，各教學大樓

教室之冷氣機於未上課時段及午休時段一律關掉壓縮機(由冷氣改為送風)或關

閉。 

(四) 特殊場所需 24 小時使用冷氣者，依程序簽報 校長核准後列管開放。 

(五) 每二週清洗空氣過濾網一次，保持冷氣正常循環風量，冷氣空調使用期間，應隨

手關閉門窗，拉上窗簾，隔絕直射的陽光，節省用電。 

(六) 下班前三十分鐘可先關掉壓縮機(由冷氣改為送風)，以減少耗電。 

(七) 假日或少數人加班，不得開啟中央空調，以免降低空調主機效率，造成高成本運

轉。 

(八) 非特殊需要，上午九時以前，下午六點以後，週休日、例假日必須關閉冷氣設備，

進修部依其上下班時間予以調整。 

(九) 各大樓二、三、四樓之教職員工生，除身心障礙行動不便或搬運重物者可使用電

梯外，均不得搭乘電梯。上、下樓層數在三樓以內，亦不得搭乘電梯。 

(十) 電腦使用完畢應關機並關閉螢幕電源，使用中離開座位時電腦螢幕、喇叭應關閉

或設定休眠模式。 

(十一) 印表機、影印機請經常切換到省電(休眠)模式，下班時應關機。單槍投影機、碎

紙機、護貝機、打孔機、電池充電座等,使用後短期內不再使用時,請關閉電源。 

(十二) 飲水機於下班及週休二日時段應關閉電源，長期處在不用狀態下的電器,請拔掉插

頭。 

(十三) 教職員工生不得在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等場所內過夜睡覺或從事與工作、研

究、實驗等不相關之事情。 

(十四) 各實驗室、研究室同性質之耗電設備，請合併共用，以節省用電。實驗室各項儀

器設備下課後應關閉電源。 

(十五) 走廊及通道等照度需求較低之場所，應採隔盞開燈或減少燈管數。不需使用之電

燈，應隨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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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區域及權責 

    (一)   實施區域 

     1. 電機一館（電機系） 

     2. 電機二館（電機系） 

     3. 電機三館（電機系） 

     4. 電子館（電子系、通訊系） 

     5. 機械大樓（機械系、精密機電工程研究所、土木系混凝土實驗室） 

     6. 機械館（機械系、精密機電工程研究所） 

     7. 化工館（化工系） 

     8. 工管館（工管系、工程管理研究所） 

     9. 土木館（土木系、環境資源管理系、營建工程與管理研究所） 

     10.商學館（資管系、企管系、國企系） 

     11.鴻超樓（董事會、校長室、秘書室、會計室、人事室、研究發展處、光電系、  

        管理學院、國企系、企管系、資管系） 

     12.行政大樓（總務處、教務處、法規及文管中心） 

     13.圖書館（圖書館） 

     14.電算中心（電算中心、資管系） 

     15.宗山樓及體育館（學務處、軍訓室、體育室、運動管理系） 

     16.司令台（體育室） 

     17.立緒樓（服務事業學院、休閒事業管理系、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旅館事業管 

        理系、幼保系、服務事業管理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18.明明樓（教務處、進修部） 

     19.明德樓（教務處、電子系） 

     20.明學樓（教務處、土木系、物理實驗室、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21.明光樓（教務處、電子系） 

     22.明善樓（人文社會與科學學院、體育室） 

     23.逢喜樓（工學院、材料科學與工程系、資訊工程系、財務金融系、應用外語系） 

     24.藝文中心（藝文中心、全球運籌管理中心、國企系、企管系、資管系） 

     25.忠舍（學務處） 

     26.孝舍（學務處） 

     27.仁舍（學務處） 

     28.信舍（學務處） 

     29.愛舍（學務處） 

     30.網球場（體育室） 

     31.體安樓（學務處） 

    (二)   實施權責 

 1. 各實施區域之一級主管（處、室、院、系主管）負責該區域之宣導、推動工作， 

    並督導該區域所屬之單位及人員落實執行本要點。 

     2. 總務處負責全校之宣導、推動工作，並將本要點實施情形調查、彙整、統計、 

        分析成果，定期陳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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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六、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